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　長期照護系(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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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用辦法：
1. 借用硬體設備必須至本系辦公室填寫物品借用單，並於借用期限內歸還。
2. 借用原則以教學使用為主，可移動式設備，包含筆記型電腦、無線麥克風、簡報筆、數位相機、攝影機等設備。
3. 借用期間，借用人需負責保管責任，依規定之程序操作使用，並善加維護保管，如有損壞或遺失等情事，借用人需負責修復或賠償；借用資訊設備嚴禁破壞軟體或灌入非法軟體。違反上述規則之借用者，應負擔恢復原狀之所有費用及相關法律責任，限期一個月內完成。
4. 學生借用期限以當日借還為原則，須抵押學生證或有照片之有效證件。
5. 借用期滿前，如無逾期且無人預約，請於借用日期滿前，辦理續借手續。
6. 逾期未歸還，則停權一年，且照價賠償。
7. 借出之設備如遇盤點等情事，須配合辦理作業。

設備借用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  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擬借用設備借用單之設備且已了解長照系(所)設備之使用規定及操作步驟，出借前亦已自行查檢設備有無損壞，並願遵守長照系(所)之設備借用規範，若有任何損壞、遺失或不當使用導致無法使用等情事，本人願自行負責賠償及各項相關法律責任。
特立此據，以茲證明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